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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4_BA_BA_E6_c36_326911.htm （２０００年１０

月３１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通过）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

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作如下修改：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

负责侨务工作的机构，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保护归侨、侨

眷的合法权益的工作。” 二、第六条第一款改为第七条第一

款，修改为：“归侨、侨眷有权依法申请成立社会团体，进

行适合归侨、侨眷需要的合法的社会活动。” 三、增加一条

，作为第八条：“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和地方归国华侨

联合会代表归侨、侨眷的利益，依法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

权益。” 四、第七条第二款改为第九条第二款，修改为：“

在安置归侨的农场、林场等企业所在的地方，可以根据需要

合理设置学校和医疗保健机构，国家在人员、设备、经费等

方面给予扶助。”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国家依法

维护归侨、侨眷职工的社会保障权益。用人单位及归侨、侨

眷职工应当依法参加当地的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对丧失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或者生活确有困难的归侨、

侨眷，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救济。” 六、第八条改为第十

一条，修改为：“国家鼓励和引导归侨、侨眷依法投资兴办

产业，特别是兴办高新技术企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支

持，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七、第九条第二款改为第十



二条第二款，修改为：“归侨、侨眷境外亲友捐赠的物资用

于国内公益事业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减征或者免

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八、第十条第二款改为第十

三条第二款，修改为：“依法征用、拆迁归侨、侨眷私有房

屋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合理补偿和妥善

安置。” 九、第十一条改为第十四条，修改为：“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对归侨、侨眷就业给予照顾，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服

务。 “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和华侨在国内的子女升学，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照顾。” 十、第十三条第一款改为第十六

条第一款，修改为：“归侨、侨眷有权接受境外亲友的遗赠

或者赠与。” 增加一款，作为第十六条第二款：“归侨、侨

眷继承境外遗产的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十三条第二款作为

第十六条第三款。 十一、第十五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

“归侨、侨眷申请出境，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办

理手续。 “归侨、侨眷确因境外直系亲属病危、死亡或者限

期处理境外财产等特殊情况急需出境的，有关主管部门应当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有效证明优先办理手续。” 十二、第十六

条第二款改为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归侨、侨眷职工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出境探亲的待遇。” 十三、第十七条

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归侨、侨眷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申请出境定居，经批准出境定居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损害其合法权益。 “离休、退休、退职的归侨、侨眷职工

出境定居的，其离休金、退休金、退职金、养老金照发。” 

十四、第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归侨、侨眷申

请自费出境学习、讲学的，或者因经商出境的，其所在单位

和有关部门应当提供便利。” 十五、第二十条改为第二十三



条，修改为：“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被侵害人

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归国华侨联合会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 十六、增加一条

，作为第二十四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

职权，致使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其所在单位或

者上级主管机关应当责令改正或者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五

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害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造成

归侨、侨眷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非法占用安置

归侨的农场、林场合法使用的土地，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责令

退还；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十九、增加一条

，作为第二十七条：“违反本法第十三条规定，非法侵占归

侨、侨眷在国内私有房屋的，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退还；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十、增加一条，作为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停发、扣发

、侵占或者挪用出境定居的归侨、侨眷的离休金、退休金、

退职金、养老金的，有关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责令补

发，并依法给予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文字作相应的修改，

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

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

改，重新公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